
关于将**等*位同学作退学处理的申请

教务处：
****学院**（学号**** ）、**（学号****）等*位同学，已超过最长学习年限并未达到毕业条件，根据《温州大学瓯江学院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《温州理工学院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）（行政〔****〕**号）第***条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应予退学：

□第*款：在标准学制年限内，学业成绩未达到毕业或者结业要求，又不申请延长学习时间的；或者在学院规定最长学习年限内（含休学）未完成学业的；
□第*款：休学期满，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；
□第*款：擅自离校，连续两周未参加学院规定的教学活动的。
根据学校文件规定，经****学院研究决定，同意给予退学处理，特报请教务处请校长办公会议决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学院

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注：1、2010、2011级学生参照行政〔2009〕53号文件；

2、2012-2015级学生参照行政〔2012〕62号文件；

3、2016级学生参照行政〔2016〕29号文件；

4、2017、2018、2019、2020级学生参照行政〔2017〕60号文件；

5、2021、2022级学生参照行政〔2021〕34号文件；

6、2023级学生参照行政〔2023〕40号；

7、2024级学生参照行政〔2024〕42号
（打印请删除注内容）


